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4年湖北省高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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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湖北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鄂教高[2012]7号），现就2014年普通高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2014年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工作方针；坚持改革创新，体现改革思路和创新精神，在转变教育观念、创新培养模式、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改革教育教学评价等方面深入改革；坚持教研结合，建立和健全科研与教学良性互动机制，把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研究；坚持师生互动，促进教学相长，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创新精神、就业创业能力。

二、立项原则
2014年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工作要突出创新性原则，充分体现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高素质人才的要求；突出导向性原则，起到引领方向、推动教改、发挥示范的作用；突出科学性原则，符合人才培养规律、学科发展规律、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突出应用性原则，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须有严格的实践检验期，实践检验效果好。

三、立项范围
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以教学一线人员、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体，以实践、应用为主要特征，以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能力、提高教学质量为根本目标。立项范围参照《2014年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指南》（附件1）。

四、申报条件
省级教学改革研究申报项目原则上在学校立项课题基础上，由学校择优向我厅统一推荐申报。申报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主持人一般应是承担过校级以上教学研究课题、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或教学管理人员。项目主持人限一人，参研人员一般在5人左右（含主持人）。在研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主持人不得作为主持人申报2014年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主持人限主持申报1个项目。学校申报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应向教学一线人员倾斜，确保教学第一线教师的申报项目比例不少于80%。

五、申报名额
2014年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总数为450项左右。部委属高校和省属高校中的大学按专任教师人数的1.5%推荐；其他省属本科高校按专任教师人数的1%推荐；高职高专院校按专任教师人数的0.5%推荐；独立学院及其他高校可推荐2-3项；举办有研究生教育的高校，在推荐时应兼顾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可按推荐名额20%左右的比例推荐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博士学位授权高校且承担有国家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任务的，推荐名额可适当高于20%。2014年大学体育专项立项20项左右，大学英语专项立项20项左右，大学体育和大学英语专项实行统一布置、分别评审，按同等标准、同质同效的办法予以评审立项。请各高校严格按限额推荐，超报不予受理。

六、申报办法
各高校需寄送纸质及电子版《汇总表》（附件2）一式一份至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同时，各校需在教育教学公共平台网站进行网络申报，网络申报具体办法见教学公共平台网站通知。联系电话：87328172。

申报大学体育类教学改革项目（专项）的具体要求等事项，由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另行通知安排，有关申报材料同时在教学公共平台网站进行网络申报。联系人：周宇，联系电话：87328005。

七、申报材料
申请人应填写《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申请书》（简称《申请书》，附件3），经学校遴选推荐、签署意见后，将《申请书》电子版报送至hbjytgjc(at)163.com。申报项目同时制作《申请书简表》进行网络申报，供专家评审之用。《申请书简表》的制作方法是：在《申请书》的基础上，删除“申请书封面”、“一、简介”页等内容，“六、推荐、评审中的学校教学研究管理部门审核意见”栏空置，在首页（即“二、立项背景和意义”）上另加注“XXX研究项目申请简表”即可，在相关内容中不得出现项目申请人姓名及所在学校等相关信息，如无法回避，请以“本人”或“本校”代替。

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9月26日，逾期不予受理。我厅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公示期无异议后由我厅审核公布。本通知所附项目指南、《汇总表》、《申请书》等附件不印发纸质稿，请各校在湖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公共平台（网址：http://gxjx.e21.cn）下载。

 

附件：（点击下载附件）
1、2014年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指南

2、2014年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汇总表

3、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立项申请书 

 

 

                         湖北省教育厅

                  2014年6月10日

